
网络交易经营者展示消费评价合规指引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网络交易经营者对消费评价的展示行为，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维护网络交易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网络交易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深圳经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基本概念

本指引所称网络交易经营者，是指组织、开展网络交易活动

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平台

内经营者、自建网站经营者以及通过其他网络服务开展网络交易

活动的网络交易经营者。

本指引所称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是指在网络交易活动中为

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

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网络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

本指引所称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网络交易平台

开展网络交易活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网络交易经营者。

本指引所称消费评价是指消费者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对购买的

商品或服务作出的文字、图片、评分等反馈。



本指引所称自然排序，是指未通过人工干预、算法倾斜、利

益关联调整等手段干预评价排序，仅依据评价生成时间、评价内

容真实性校验结果等客观因素形成的评价排序方式。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通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网络交易平台开展网络

经营活动的网络交易经营者。

第四条 基本原则

网络交易经营者展示消费评价应当遵循全面、真实、准确、

及时原则，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第五条 主体责任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商品或服务评

价途径，制定公开透明的评价展示规则，包括评价筛选标准、排

序逻辑、标签分类依据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

的知情权。并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展示行为进行监督，不得随意干

预或操纵评价结果的自然排序。

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应当遵守平台评价管理制度和机制，

不得通过虚假交易、诱导好评等方式干扰消费者真实评价的呈现。

第六条 不得虚假评价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误导性方式展示商品或者服务

的评价：

（一）编造消费评价；

（二）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

（三）没有法定理由删除或者隐匿评价；

（四）未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评价；



（五）其他误导性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虚构交易量、伪造评

价互动数据等情形。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第七条 评价展示规范

网络交易经营者可以通过不同维度展示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

的使用体验，但必须提供按评价时间排序的评价查看路径。

采用分级方式展示评价数据的，必须提供“好”“中”“差”

或与之含义相当的分级方式，且分级选择入口须默认前置展示，

确保消费者可直接选择查看对应等级的评价。其他以提取关键词

的方式进行标签分类展示的，提取的标签须与评价原文内容相符。

第八条 优化展示方式

网络交易经营者以非时间标准为评价推荐展示方式的，应当

以显著方式公示评价展示规则及排序逻辑，以明示方式征求消费

者同意，并提供简便的方式供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该推荐排

序；消费者未明示同意的，应当默认采用时间排序方式展示评价。

鼓励网络交易经营者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提供评价内容

智能筛选、关键词语义分析、核心需求匹配等功能，优化评价展

示页面，过滤无实质内容评价，便利消费者快速获取与自身需求

相关的有效评价信息。

第九条 禁止性行为

消费评价展示页面应确保消费者能够便捷、完整、真实地获

取信息，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实施以下行为：



（一）以折叠、滑动浏览等方式隐藏差评查看路径或弱化差

评显示效果，影响消费者直观查看差评；

（二）以“不够好”等模糊用语表述“差评”分级标签；

（三）以删除、屏蔽相关不利评价等方式选择性展示评价内

容，或利用标签分类等手段误导消费者；

（四）未经评价人同意，对消费评价的文字、图片等内容进

行修改。

第十条 内容完整性要求

评价内容的展示须完整保留用户上传的原文及图片，不得截

断或删改关键信息，不得对图片进行美化，但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内容除外。

第十一条 禁止好评返现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消费者

作出好评、点赞等互动行为，但可对完成真实评价的消费者提供

无差别奖励，奖励不得与评价内容、评分结果相关联。

第十二条 消费评价标识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基于自身商业模式，允许未实际购买商

品或者未实际体验服务的用户发表评价的，适用本指引。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对此类消费评价的展示进行特殊标识，

以显著方式区分已购买或使用的消费者评价与未购买或使用的消

费者评价，避免混淆或误导公众。

非基于真实消费体验产生的评价信息（包括评分、星级、文

字描述等），不应纳入平台内经营者的总体评分统计。

第十三条 举报处理及申诉机制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建立消费评价违规行为举报机制，并

对查实的违规经营者采取警告、流量降权、暂停服务等处置

措施，同时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

实、理由和依据。

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对消费评价有异议的，网络交易平台

经营者应提供便捷、高效的申诉处理渠道，对查实的存在以差评

要挟索要不当利益、同行恶意竞争发布差评、评价内容与交易无

关等情形，网络交易平台可以采取折叠、删除等方式以保障网络

交易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评价展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第十四条 特别规定

本指引未涉及的网络交易经营者责任，如其他法律法规中已

有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也应依法履行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指引解释

本指引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指引实施

本指引并非规范性文件，仅对网络交易经营者展示消费评价

内容行为合规作出推荐性指引，不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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